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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 

「特殊幼兒適應體育理論與教學實務」研習計畫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二、目的：協助本市學前特殊教育教師了解特殊幼兒適應體育理論與教學實務，提升教學現場

輔導實務相關專業知能與技巧。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南區特教資源中心。 

五、參加對象：本市學前特殊教育班級教師(含巡迴輔導班、分散式資源班、特殊幼兒班)。     

六、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6 樓小研討室(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一段 169 號)。 

七、研習日期及課程：112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 9 時至 16 時。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特殊幼兒適應體育理論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系 王宗騰教授 

12:00-13:00 用餐、午休  

13:00-16:00 特殊幼兒適應體育教學實務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系 王宗騰教授 

八、研習報名： 

   (一)即日起至報名截止日 115 年 04 月 10 日(星期五)前，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

(http://insc.tp.edu.tw) 於選單「研習課程-全市研習查詢報名」輸入查詢條件(主辦單位：南

區、研習對象：特教)，即可查看研習；報名後須經各校研習承辦人登入系統辦理線上薦

派，方完成報名作業。）。報名及時數核發問題請洽南區特教中心承辦人謝淑珍，電話： 

86615183 轉 721。 

   (二)承辦單位將依報名時間先後順序錄取，報名人數超過錄取人數時，並將提前截止報名。 

九、研習錄取： 

(一)符合研習對象且完成報名(須各校完成薦派作業)者得錄取，共計錄取 90 人。 

(二)報名截止後隔日以在職研習網登錄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或自行上網查詢確認研習報

名狀態呈現「已錄取」。 

十、研習時數：全程參與及完成簽到、簽退，依實際課程時數核發 6 小時。 

十一、敬請教師編制所屬學校惠允參加研習教師公假派代出席。 

十二、研習經費由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南區特教資源中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備註》： 

1、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參加研習人員進出研習場地請主動出示錄取通知或識別證，未能出示相關證

明者，請攜帶證明身分之個人證件如身分證、駕照辦理換證。 

2、 研習結束 5 日後，請自行上網查核時數，如有疑問請儘速來電確認。 

3、為響應環保及配合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政策，請自備環保杯。 

4、研習場地恕不提供停車，建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5、為保障其他參加研習學員健康安全，如有發燒或其他不適症狀請以請假方式辦理。 

6、為利瞭解學員需求及規劃後續相關活動，請於研習結束後交回意見回饋單，謝謝！ 

7、若遇不可抗力之天災停課（如風災地震等），將另行公告擇期舉辦。 


